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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“以旧换新”责任单位及业务咨询电话

（一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根据住建部门业务职责，负责住房“以旧换新”宣传贯彻工作，指导监督开发企业（项目合作方）、中介机构、购房人签订“以旧换新”相关协议；负责指导监督房屋估价机构规范开展房屋估价工作；负责新购商品住宅消费补贴资格认定等相关工作。
住宅与房地产业科，联系电话：5583139
市住房建设事业发展中心房地产开发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5577328
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，联系电话：5588111
（二）市财政局：根据财政部门业务职责，负责审核主管部门提报的住房“以旧换新”中新购商品住宅消费补贴相关预算需求；负责综合支出事项绩效评价和可承受财力状况等因素，将审核后的相关预算需求纳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；负责根据年度预算情况安排相关支出。
综合科，联系电话：5552210
（三）市自然资源局：根据自然资源部门业务职责，负责住房“以旧换新”工作中房屋交易不动产权办理、预告登记办理、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等相关工作。
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科，联系电话：5957001
（四）市税务局：根据税务部门业务职责，负责住房“以旧换新”工作中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解读、业务办理等相关工作。
税政二股，联系电话：5533239
第一税务分局不动产厅，联系电话：5576236
（五）枣庄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滕州分中心：根据公积金部门业务职责，负责住房“以旧换新”工作中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住房套数认定等相关工作。
贷款科，联系电话：5559466
（六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滕州监管分局：根据金融监管部门业务职责，负责住房“以旧换新”工作中协调带押过户登记过程中“转贷”工作有关事宜。
银行机构监管科，联系电话：5505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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